
汾阳市东一环政务中心改造工程项目施工中标候选人公示

（招标编号：FS141182202504280411）

公示开始时间：2025年06月19日18:00

公示结束时间：2025年06月22日18:00

本项目汾阳市东一环政务中心改造工程项目施工（项目编号：FS141182202504280411），经评标委员会评
审，确定汾阳市东一环政务中心改造工程项目施工的中标候选人，现公示如下：

一、评标情况

汾阳市东一环政务中心改造工程项目施工

1、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

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投标报价（元） 质量 工期

1 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213510.15元
达到国家或行业
现行相关技术规范
要求的合格标准。

180日历天

2 山西森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230261.29元
达到国家或行业
现行相关技术规范
要求的合格标准。

180日历天

2、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
项目经
理

相关证书名称及编号
项目副经
理

相关证书名称及编号

1
山西恒业建设集
团有限公司

李小刚
注册建造师

晋 2142024202490680
高艳娥

注册建造师

晋 2142024202490678

2
山西森众建筑工
程有限公司

王智
注册建造师

晋 1142023202302647
陈韩

注册建造师

晋 2142013201848840

3、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

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响应情况

1 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响应招标文件

2 山西森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响应招标文件

二、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提出异议的渠道：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山西省吕梁市）（网址：http://ggzyjyzx.lvliang.gov.cn/）提出

本项目异议接收单位：汾阳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
联系人：余先生

电话：18734898955

三、其他公示内容

在公示期间，所有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对公示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标法实施条例》规定，应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，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和规章规定的，按照国家发
展改革委等七部委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 (第11号令)规定，向（汾阳市）相关行政监督
部门投诉。

四、监督部门

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汾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
联系电话：0358-7223291

五、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汾阳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
地址：汾阳市永和西大街9号行政中心

联系人：余先生

电话：18734898955

招标代理机构：中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址：太原市小店区新岛科技园E座3层南楼

联系人：石先生、张女士、许女士

电话：15535155636

电子邮箱：zygczx2022@163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（签名）

http://ggzyjyzx.lvliang.gov.cn/
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（盖章）


